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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津 03 破终 15 号

上诉人（原审申请人）：某甲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朝阳

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韩某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朱志伟，江苏求益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上诉人（原审被申请人）：某乙公司，住所地天津滨

海高新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某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魏京振，天津宗汇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上诉人某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某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

不服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（2026）津 0116 破申 13 号

民事裁定，向本院提起上诉。本院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立

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

结。 

某甲公司上诉请求：依法撤销一审民事裁定，指令一审

法院受理对某乙公司破产清算的申请。事实和理由：1.某乙

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事实已为生效法律文书及执行程

序所确认，依法构成“不能清偿到期债务”；2.一审法院以“账面

资产大于负债”及“有资产未处置”为由否定破产原因，是对破

产相关立法精神的严重误解，适用法律错误；3.终结本次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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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程序后,债权人依法申请破产清算,是破解“执行难”、实现债

权公平受偿的法定途径，应予支持。一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，

适用法律错误，应予纠正。   

某乙公司述称，一审裁定正确，应予维持。某乙公司一

审提交的资产负债表来源于税务系统，继续经营有利于持续

偿债。某乙公司名下仍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实际清偿了部分

债务，尚有未收回债权可用于偿债。某乙公司不符合破产条

件，请求驳回某甲公司的破产申请。

某甲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：对某乙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

理由为某乙公司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其资产不足以清偿全

部债务、明显缺乏清偿债务能力。 

一审法院查明，某乙公司系于 2002 年 6 月 5 日成立的

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2600 万元，股东为李某、杨某、

康某、朴某，持股比例分别为 51%、29%、10%、10%，经

营范围为：混凝土、沥青混凝土生产、销售；工程机械设备

租赁；普通货运、货物专用运输（罐式）；房屋建筑工程；

道路桥梁工程；土石方工程；市政公用工程；建筑材料销售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

另查，根据某甲公司提交的民事调解书及执行裁定书显

示，一审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作出（2021）津 0116

民初 36224 号民事调解书，调解结果为某乙公司应向某甲

公司给付欠款 835361.36 元。一审法院于 2022 年 6 月 24

日作出（2022）津 0116 执 10328 号之一执行裁定，对某

乙公司名下的土地轮后查封，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，裁定终

结本次执行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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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乙公司提交不动产证书及工业用土价值预估、建筑业

企业资质证书、搅拌站项目环境影响报告、现场视频照片、

税收缴纳凭证、在职人员聘用合同、职工工资表、电子缴纳

票据、产值总汇表、采购合同、采购协议、生产线租金抵债

协议、债权债务抵转备案表、资产负债表和税务系统导出视

频、新建搅拌站的施工合同、移动源排放阶段管理升级合同

和技术服务合同、混凝土采购协议和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、

公司工资发放情况等证据，以证明某乙公司正常经营，正在

积极清偿债务，且负债小于资产。

一审法院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

二条第一款规定：“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

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

清理债务”。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人民法

院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主体资格、债务人的主体

资格和破产原因以及有关材料和证据等进行审查，并依据企

业破产法第十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。目前，某乙公

司名下仍有不动产未予处置，现无法判断某乙公司具备破产

原因，且其提交的申报税务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显示资产大于

负债，不符合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

业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“债务人不能清偿到

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”的规定，故对某甲公司

的破产清算申请，一审法院不予支持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二条第一款，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一审法院裁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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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某甲公司的申请，不予受理”。 

本院审查认为，一审法院同期受理案外人某丙公司申请

某乙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作出（2026）津 0116 破申 14 号

民事裁定，裁定“不予受理某丙公司对某乙公司的破产清算申

请”，该裁定已发生法律效力。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某乙公司具

备破产原因，故对某甲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，一审法院不予

受理正确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七十

七条第一款第一项、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审　　判　　长　　　陈　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　　判　　员　　　耿　亮

审    判    员      石攀清

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

法　官　助　理　　　王文梁

书　　记　　员　　　冯　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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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条

　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　　第一百七十七条　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，经过

审理，按照下列情形，分别处理：

　　（一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的，

以判决、裁定方式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决、裁定；

　　（二）原判决、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

的，以判决、裁定方式依法改判、撤销或者变更；

　　（三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

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，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；

　　（四）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

违反法定程序的，裁定撤销原判决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

审。

　　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，当事人

提起上诉的，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。

　　第一百七十八条　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

民法院裁定的上诉案件的处理，一律使用裁定。


